
附件1
省政府研究室送阅件、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减轻企业

负担情况报告上反映的涉企收费问题清单

1、水、电、气等供能部门收费无公示标准和依据。比如供水、供气公司安装水管原来只要几万，现在十几万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

2、建设项目中介服务费：中介评估导致各种第三方收费。以一亿元的投资项目为例，项目前期费用就有：招标代理费22万元，工程监理费200万元。

3、有的企业反映，办理房产证明，需要科长、处长到局长层层签字，一等就是好几天。

4、还有点企业反映，当地规划部门在审批建筑设计方案时，没有做到依法审批，仅依据审批负责人的个人意见，随意性强，增加了企业人力成本。

5、有的企业反映，节能门窗质量检测项目由原来的三项增加为九项，检测费用由几万元上升到数十万元。

6、一些地方出现重复收费的项目，气象和建筑部门同时征收防雷设备检测费，消防和建筑部门同时征收地下室通风设备检测费。

7、一些挂靠政府部门的协会、学会通过会费、资料费等形式加重企业负担，如有企业反映企业年检与协会会费挂钩，先交会费再进行年检。

8、国家规定自今年4月1日起放开天然气直供用户用气门站价格，有关部门一直没有下调用气价格。

9、在用工方面，除工资上涨外，与工资配套的社保费、工会经费、住房公积金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也在上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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